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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理技術學院 101 學年度第 3 次 課程委員會 

會 議 紀 錄 
會議時間：102 年 0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正 

會議地點：忠孝大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林教務長國榮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會議記錄：譚莎琴 

 

壹、主席致詞(略) 

貳、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課務組 

(一)102 級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審查會議暨排配課、選課參考日程表 

序號 預計完成日期 作業內容 備註

1 
102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 
召開 101 學年度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  

2 4 月 19 日（星期五） 完成校務系統開課、配課作業  

3 
4 月 22 日(星期一) 

～5 月 24 日(星期五) 

手動排課、 

校對與排課資料匯入校務系統 
 

4 
5 月 28 日(星期二) 

～5 月 29 日(星期三) 
課表先行公告給各系參考  

5 
5 月 30 日(星期四) 

～6 月 4 日(星期二) 

Email 通知專任教師、 

課程異動調整申請 
 

6 6 月 5 日（三） 校務系統設定檢查作業  

7 
6 月 6 日(星期四) 

～6 月 13 日(星期四) 
第 1 階段選課作業  

8 
6 月 14 日(星期五) 

～6 月 17 日(星期一) 
抽籤作業  

9 6 月 18 日(星期二) 公告第 1 階段抽籤結果  

10 
6 月 19 日 (星期三) 

～7 月 1 日(星期一) 
第 2 階段選課作業  

(二)請各系配合於開課時務必正確填寫課程中、英文名稱，各系專業必、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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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英文名稱由各系自行命名；通識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統一命名、學群共同

課程則由學群統一命名。 

(三)請五專各科系於安排低年級課程時，考量科系內或具有相關課程專長之行政

及學術一、二年級主管擔任課程教授，以便更能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另為持

續增進本校五專部學習風氣，請五專部科教學單位協助針對低年級（一～三

年級）專、兼任老師加強課程「嚴管勤教」宣導。 

(四)本學期日間部期中、期末考試日期如下表所示： 

考試別 學制、年級 實施方式 考試日期 

五專 1 至 3 年級 統一排考 4 月 22、24、26 日(星期一、三、五) 

期中考 ◎四技、二技 
◎雙軌二專、二技部 
◎五專 4、5 年級 

隨堂考試 4 月 22～26 日(期中考試週) 

五專 1 至 3 年級 統一排考 6 月 25、27、28 日(星期二、四、五） 

期末考 
（不含畢業班） 

◎四技、二技 
◎雙軌二專、二技部 
◎五專 4 年級 

隨堂考試 6 月 24～28 日(期末考試週) 

畢業考 各學制畢業班級 隨堂考試 

6 月 17～21 日（畢業考試週） 
 

※6 月 24～28 日期末考試週，畢業班 
正常上課！ 

※請五專部科系特別注意，自本學期起，五專部期中期末考試調整為 1~3 年級統一排考， 

4、5 年級為隨堂考試。 

(五)請各系確實掌握應修科目表異動情形。若異動課程尚未經課程委員會審議，

則請務必於下一次課程委員會補提案審議。另有關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異

動，若於會後進行課程異動補單程序，申請內容請務必與課委會通過之決議

一致。 

(六)專業課程專題演講申請，每位專任教師每一專業科目每學期以申請 1 次為原

則，且單次申請可實施 1~2 講次專題講演活動，本學期日間部專業課程專題

演講第一梯次共計申請 84 門課程。 

(七)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申請「專業課程非筆試取代期中(末)考」已於 3 月

22 日截止；已送單申請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均以非筆試取代者(如附件 1)，

請各系檢視是否經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始可申請；凡申請專

業課程非筆試取代期中(末)考之課程，並請各系轉知隨堂考試課程之授課教

師，於校訂期中、期末考試週亦須照常上課或實施相關評量活動。 

(八)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有關專業課程專題演講、畢業班級講座課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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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之校外業界專家學者講座鐘點費調整為每小時新台

幣 1,200 元，請協助轉知各系相關課程教師。 

 

二、進修部課務組 

(一)受理本學期專業課程專題演講申請，本學期第一階段申請時間至 3 月 9 日截

止，共計申請 30 次專題演講。第二階段申請時間為 4 月 22 日~5 月 4 日。 

(二) 4 月 4 日(星期四)為兒童節、4 月 5 日(星期五)為清明節，學校各放假一日； 
4 月 6 日(星期六)與 4 月 8 日(星期一)各彈性休假 1 日(之前已補課)。 

(三)本學期進修部暨進修院校期中、期末(畢業)考試相關日程如下表： 

 考試日期 成績上傳期限 

期中考 4/22(一)~4/27(六) 5/6(一)前 

畢業考 6/17(一)~6/22 (六) 6/26(三)前 

期末考 6/24(一)~6/29 (六) 7/3(三)前 

備註 請勿提前考試 

請至「教師課程資訊系統」內完成成績登錄，

並按「確認鍵」。 
若已按確認後需更改成績，請將成績單列印，

並在修正處簽名送交註冊組。 

註：請授課教師依學校行事曆表訂日期辦理期中、畢業及期末考試，切勿提前辦理

考試。若課程安排以非筆試取代期中(末)考試者，期中(末)、畢業考試當週亦

不得停課。進修部將安排人員瞭解期中、期末(畢業)考試辦理情形。畢業班於

畢業考後一週(6 月 24~29 日)仍應照常上課。 

 

參、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教務處 （提案一～五） 

提案一 

案由：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教育部補助款)申請

案，提請審議。（課務組） 

說明： 
(一)依據「101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辦理。 
(二)各系申請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已提學群會議審

查通過，課程數共計 26 門，詳細開設課程如附件 2。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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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案由：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校內及教卓預算支

應)申請案，提請審議。（課務組） 

說明： 

(一)依據「致理技術學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辦理。 

(二)各系申請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已提學群會議審

查通過，課程數共計 25 門，詳細開設課程如附件 3。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案由：擬修正「致理技術學院專業課程實施專題演講辦法」，謹附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如附件，提請討論。（課務組） 

說明： 

(一)為規範本校專業課程專題演講之實施方式，以符合課程與學校發展實際需

求，擬修正「致理技術學院專業課程實施專題演講辦法」。 

(二)修正內容請詳如新舊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4） 

決議：修正後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案由：擬修正「致理技術學院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謹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如附件，提請討論。（課務組） 

說明： 

(一)為使本校推動校外實習課程更臻周延完善，擬於「致理技術學院暑期開班

授課實施辦法」中，針對暑修學生授課對象進行調整修正。 

(二)修正內容請詳如新舊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5）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案由：擬修正「致理技術學院講座課程實施辦法」，謹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提請討論。（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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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為規範本校畢業班級講座課程之實施方式，以符合校務發展實際需求，擬

修正「致理技術學院講座課程實施辦法」。 

(二)修正內容請詳如新舊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6）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 （提案六～七） 

提案六 

案由：自 102 學年度起，日夜間部四技「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名稱修訂為「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案，提請備查。（軍訓室）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1 月 16 日台教學(六)字第 1020008880A 號頒「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草案），102 年 2 月 28 日「全民國防—軍訓」課

程名稱變更協調會決議通過。 

(二)依部頒規定，本校 102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依課程名稱修正後方得折抵役

期，若服現役（83 年次不含），每修一學期可折役期 4.5 日，最多 22 日；

軍事訓練役（83 年次含），每修一學期可折役期 2 日，最多 10 日。 

決議：本案准予備查。 

 

提案七 

案由：自 102 學年度起，進修部四技取消「全民國防教育-護理」課程，改修「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案，提請備查。（軍訓室）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2 年 1 月 16 日台教學(六)字第 1020008880A 號頒「全民國

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草案），102 年 2 月 28 日「全民國防—軍訓」課

程名稱變更協調會決議通過。 

(二)依部頒規定，本校 102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每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

練」課程，需修滿 36 小時，方得以折抵役期，建議取消「全民國防教育

-護理」課程，每週實施 2 小時「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以符合

部頒規定。 

決議：本案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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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商管學群、資管學群、人文學群（提案八） 

提案八 

案由：各系各學制 102 級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商管學群（附件A1 至A6） 

1.國際貿易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五專、進修部四技、進修部二技等）

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如附件A1-1至A1-4。 

2.企業管理系（科）暨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102級各學制（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日四技、五專、進修部四技、進修學院二技等）入學新生應

修科目表如附件A2-1至A2-6。 

3.財務金融系（科），102級各學制（日四技、日二技、五專、進修部四技、

進修部二技等）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如附件A3-1至A3-5。 

4.會計資訊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五專、進修部四技、進修學院二技

等）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如附件A4-1至A4-4。 

5.保險金融管理系，日四技102級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如附件A5。 

6.行銷與流通管理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日二技、進修部四技、雙軌

訓練旗鑑計畫-二專及二技等）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如附件A6-1至A6-5。 

(二)資管學群（附件A7至A9） 

1.資訊管理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進修部四技、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

專班等）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如附件A7-1至A7-3。 

2.商務科技管理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進修部四技等）入學新生應修

科目表如附件A8-1至A8-2。 

3.多媒體設計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進修部四技等）入學新生應修科

目表如附件A9-1至A9-2。 

(三)人文學群（附件A10 至A12） 

1.應用英語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五專、進修部四技等）入學新生應

修科目表如附件A10-1至A10-3。 

2.應用日語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進修部四技等）入學新生應修科目

表如附件A11-1至A11-2。 

3.休閒遊憩管理系，102級各學制（日四技、進修部四技、產學攜手專班-
日四技）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如附件A12-1至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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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部分內容如有文字須修正，授權各系進行修正。 

(二)修正後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商管學群（提案九～十） 

提案九 

案由：商管學群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提請審議、備查。 

案1 ：商管學群共同必修通識課程異動案。 

說明： 

(一)商管學群各系多已開設中國大陸相關專業課程，為避免課程重覆，原共同

必修通識課程「中國大陸經貿概論」，自102學年度起，國貿系、企管系、

保金系「中國大陸經貿概論」改為系訂必修，會資系、財金系、行管系「中

國大陸經貿概論」改為系訂選修。 

(二)兩岸經貿學分學程為本校特色學程，「中國大陸經貿概論」為該學程課程

之一，建議將「中國大陸經貿概論」列為學群共同選修（同「第二外語」

之開課方式），並由各系加強宣導有興趣的同學多予選修。 

(三)自102學年度起，102級(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各系倫理課程改列為商管學

群共同必修通識課程，課程名稱統一為「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1.建議爰採資訊學群的方式，將商管學群各系現有之企業倫理相關課程採

計為學群共同必修通識課程，亦較為符合通識課程之精神。 

2.各系目前之倫理課程如下： 
國貿系：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企管系：企業倫理 
財金系：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會資系：會計專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保金系：金融業企業倫理 
行管系：職業道德與企業倫理 

案2 ：企管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說明： 

(一)企管系修訂日四技99、100、101級應修科目表，如附件7-1～7-5，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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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新增課程    
會展與活動 
產業概論 

選 /  
2/上  

3/3 

99 
100 

新增課程    
活動管理 
實作 

選 /  
4/上  

1 

101 新增課程    活動管理實作 
選 /  

3/上  
1 

101 更改學期 
會議展覽概 
論暨個案(英) 

選 /  
3/下  

2/2 
會議展覽概論暨

個案(英) 
選 /  

2/下  
2/2 

101 更改學期 
會展活動規 
劃與實作(英) 

選 /  
4/上  

2/2 
會展活動規劃 
與實作(英) 

選 /  
3/上  

2/2 

99 
100 
101 

修改 
課程名稱 

企業政策 
選 /  

4/上  
2/2 企業策略導論 

選 /  
4/上  

2/2 

101 
修改課程

名稱 
會議展覽概論

暨個案(英) 
選 /2/下 2/2 

會展與活動管

理暨個案(英) 

選 /  

2/下  
2/2 

(二)企管系修訂夜四技101級應修科目表，如附件8，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必 or 選/ 
年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必 or 選/ 
年級/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新增課程    
會展與活動 
產業概論 

選 /  
2/下  

2/2 

(三)本案業經102年1月15日本系101學年第2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102年3
月11日商管學群「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案 3 ：會資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說明： 

(一)會資系修訂日四技99、100、101級應修科目表。 

1.因應技職發展目標及就業市場趨勢，日四技 99、100、101 級應修科目

表異動如附件 9-11～9-18、，異動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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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更改選別 租稅法規 選/2/1 3/3 租稅法規 必/2/1 3/3 

101 更改選別 稅務會計 選/2/2 3/3 稅務會計 必/2/2 3/3 

101 新增課程    
程 式 語 言 與

設計 
必/2/1 2/2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選別、 
開課年級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選/4/1 2/2 

企 業 資 源 規

劃-配銷模組 
必/2/2 2/2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開課年級 

商業會計法 選/3/1 2/2 記帳士法規 選/2/2 2/2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企 業 網 路 與

會計應用 
選/2/2 2/2 企業網路 選/2/2 2/2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電 子 商 務 與

會計實務 
選/3/1 2/2 電子商務 選/3/2 2/2 

101 刪除課程 
程 式 語 言 與

設計(上) 
選/2/1 2/2    

101 刪除課程 
程 式 語 言 與

設計(下) 
選/2/2 2/2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學期 

ERP 財會系

統 
選/3/2 3/3 

企 業 資 源 規

劃-財會模組 
選/3/1 3/3 

101 
更改 
開課年級 

審計學(上) 必/4/1 3/3 審計學(上) 必/3/2 3/3 

101 更改學期 審計學(下) 必/4/2 3/3 審計學(下) 必/4/1 3/3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開課年級、 
選別 

職 業 道 德 與

職涯規劃 
必/4/1 2/2 

職 業 道 德 與

企業倫理 
選/3/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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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財 務 會 計 準

則研討(一) 
選/3/1 3/3 

國 際 財 務 報

導準則(一) 
選/3/1 3/3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財 務 會 計 準

則研討(二) 
選/3/2 3/3 

國 際 財 務 報

導準則(二) 
選/3/2 3/3 

101 更改學期 
租 稅 規 劃 與

策略 
選/3/2 2/2 

租 稅 規 劃 與

策略 
選/3/1 2/2 

101 
更改 
開課年級 

高等會計(上) 選/3/1 3/3 高等會計(上) 選/4/1 3/3 

101 
更改 
開課年級 

高等會計(下) 選/3/1 3/3 高等會計(下) 選/4/2 3/3 

101 更改學期 財政學 選/3/2 3/3 財政學 選/3/1 3/3 

101 
更改 
開課年級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選/4/1 2/2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選/3/2 2/2 

101 
更改 
開課年級 

電腦審計 選/4/1 3/3 電腦審計 選/3/2 3/3 

101 刪除課程 
會 計 英 文 文

摘選讀(上) 
選/4/1 2/2    

101 刪除課程 
會 計 英 文 文

摘選讀(下) 
選/4/2 2/2    

101 
備註欄 
文字修改 

1.總畢業學分數至少 132 學分，其

中通識課程 30 學分，系訂專業必

修 66 學分，系訂專業選修至少 36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25 學分須在

本系修課，本系學生畢業至少修讀

2 項模組或一項模組與一學分學

程，方可畢業。(模組課程如附件)，
同時修習稅務模組及企業稅務與

財務學分學程，僅認列其一。 
8.3 年級「報稅服務實務」課程為

本系校外實習必修課程，學生須

至國稅局實習；另，4 年級設有

「暑期職場實習」、「會計實務實

習」、「職場實習」等校外實習選

修課程。 
9.校外實習課程，畢業學分最多認

1.總畢業學分數至少 132 學分，其中

通識課程 30 學分，系訂專業必修 72
學分，系訂專業選修至少 30 學分；

選修課程至少 20 學分須在本系修

課，本系學生畢業至少修課 1 項模

組，方可畢業。同時修習稅務模組及

企業稅務與財務學分學程，僅認列其

一。 
8.3 年級「報稅服務實習」課程為本

系校外實習必修課程，學生須至國

稅局實習；另，4 年級設有「職場

實習(暑)」、「會計實務實習」、「職

場實習」等校外實習選修課程。 
9.校外實習課程，畢業學分最多認列

6 學分。 
**「職場實習(暑)」須在同一機構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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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列 6 學分。 
**「暑期職場實習」須在同一機構

連續實習 8 週，實習時數不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職場實習」開設

9 學分，實習期間至少為 4.5 個月，

除定期返校之活動，將全職於實習

機構實習。 

續實習 8 週，實習時數不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職場實習」開設 9 學

分，實習期間至少為 4.5 個月，除定

期返校之活動，將全職於實習機構實

習。 

100 
更改 
開課年級 

審計學(上) 必/4/1 3/3 審計學(上) 必/3/2 3/3 

100 更改學期 審計學(下) 必/4/2 3/3 審計學(下) 必/4/1 3/3 

100 
更改 
開課年級、 
選別 

職 業 道 德 與

企業倫理 
必/4/1 2/2 

職 業 道 德 與

企業倫理 
選/3/1 2/2 

100 
更改 
開課年級 

高等會計(上) 選/3/1 3/3 高等會計(上) 選/4/1 3/3 

100 
更改 
開課年級 

高等會計(下) 選/3/2 3/3 高等會計(下) 選/4/2 3/3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商業會計法 選/3/1 2/2 記帳士法規 選/3/1 2/2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電 子 商 務 與

會計實務 
選/3/1 2/2 電子商務 選/3/1 2/2 

100 
更改 
開課年級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選/4/1 2/2 

研 究 分 析 方

法 
選/3/2 2/2 

100 
更改 
開課年級 

電腦審計 選/4/1 2/2 電腦審計 選/3/2 2/2 

100 更改學期 財政學 選/3/2 3/3 財政學 選/3/1 3/3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開課年級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選/4/1 2/2 

企 業 資 源 規

劃-配銷模組 
選/3/1 2/2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ERP 財會系

統 
選/3/2 3/3 

企 業 資 源 規

劃-財會模組 
選/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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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財 務 會 計 準

則研討(一) 
選/3/2 3/3 

國 際 財 務 報

導準則(一) 
選/3/2 3/3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財 務 會 計 準

則研討(二) 
選/4/1 3/3 

國 際 財 務 報

導準則(二) 
選/4/1 3/3 

100 刪除課程 
會 計 英 文 文

摘選讀(上) 
 

選/4/1 2/2    

100 刪除課程 
會 計 英 文 文

摘選讀(下) 
選/4/2 2/2    

100 更改學期 商業智慧 選/4/2 2/2 商業智慧 選/4/1 2/2 

100 
增加 
學分、 
實習時數 

報 稅 服 務 實

務 
必/3/2 1/1 

報 稅 服 務 實

習 
必/3/2 2/4 

100 
備註欄 
文字修改 

1.總畢業學分數至少 132 學分，其

中通識課程 30 學分，系訂專業必

修 65 學分，系訂專業選修至少

37 學分。 
2.系訂選修至少 2/3 學分需在本系

修課(即 25 學分)。本系學生畢業

至少修讀 2 項模組或一項模組與

一學分學程，方可畢業。(模組課

程如附件)。 
8.3 年級「報稅服務實務」課程為 5

月報稅實習；3、4 年級設有「校

外實習」選修課程。 
9.校外實習(暑期職場實習、會計實

務實習、職場實作)課程，畢業學

分最多認列 6 學分。 
**「暑期職場實習」須在同一機構

連續實習 8 週，實習時數不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職場實作」開

設 9 學分，實習期間至少為 4.5
個月，除定期返校之活動，將全

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1.總畢業學分數至少 132 學分，其中

通識課程 30 學分，系訂專業必修

64 學分，系訂專業選修至少 38 學

分。 
2.系訂選修至少 2/3 學分須在本系修

課(即 25 學分)。本系學生畢業至

少修課 1 項模組，方可畢業。同時

修習稅務模組及企業稅務與財務

學分學程，僅認列其一。 
8.3 年級「報稅服務實習」課程為 5

月報稅實習；3、4 年級設有「校

外實習」選修課程。 
9.校外實習(職場實習(暑)、會計實務

實習、職場實習)課程，畢業學分

最多認列 6 學分。 
「職場實習(暑)」須在同一機構連續

實習 8 週，實習時數不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職場實作」開設 9
學分，實習期間至少為 4.5 個月，

除定期返校之活動，將全職於實習

機構實習。 

99 更改學期 電腦審計 選/4/2 3/3 電腦審計 選/4/1 3/3 

99 刪除課程 
會 計 英 文 文

摘選讀(上) 
選/4/1 2/2    



 課程委員會紀錄-全30頁，第13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年
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99 刪除課程 
會 計 英 文 文

摘選讀(下) 
選/4/2 2/2    

99 
更改 
課程名稱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必/4/1 2/2 

企 業 資 源 規

劃-配銷模組 
 

必/4/1 2/2 

99 
更改 
課程名稱 

ERP 財會系

統 
選/4/2 3/3 

企 業 資 源 規

劃-財會模組 
選/4/2 3/3 

99 
更改 
課程名稱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選/4/1 3/3 

國 際 財 務 報

導準則 
選/4/1 3/3 

99 
備註欄 
文字修改 

8.三年級「報稅服務實習」課程為

5 月報稅實習；三、四年級設有

「校外實習」課程。 
9. 校外實習(暑期職場實習、會計

實務實習、職場實作)課程，畢業

學分最多認列 6 學分。**「暑期

職場實習」須在同一機構連續實

習 8 週，實習時數不低於 320 小

時為原則；「職場實作」開設 9
學分，實習期間至少為 4.5 個

月，除定期返校之活動，將全職

於實習機構實習。 

8.三年級「報稅服務實務」課程為 5
月報稅實習；三、四年級設有「校

外實習」課程。 
9.校外實習(職場實習(暑)、會計實務

實習、職場實習)課程，畢業學分

最多認列 6 學分。 
**「職場實習(暑)」須在同一機構連

續實習 8 週，實習時數不低於 320
小時為原則；「職場實習」開設 9
學分，實習期間至少為 4.5 個月，

除定期返校之活動，將全職於實習

機構實習。 

2.本項異動業經102年2月25日本系101學年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及102年3月11日商管學群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二)會資系夜四技100、101級應修科目表異動。 

1.因應本系課程規劃與發展，夜四技 100、101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異動情

形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企業網路 
與會計應用 

選/3/1 2/2 企業網路 選/3/1 2/2 

100 
更改 
課程名稱 

電子商務 
與會計實務 

選/3/2 2/2 電子商務 選/3/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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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企業網路 
與會計應用 

選/3/1 2/2 企業網路 選/3/1 2/2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電子商務 
與會計實務 

選/3/2 2/2 電子商務 選/3/2 2/2 

2.本項異動業經102年1月14日本系101學年第1學期第4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及102年3月11日商管學群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三)會資系平二技101級應修科目表異動。 

1.因應本系課程規劃與發展，平二技 101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異動情形如

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電子商務 
與會計實務 

選/4/2 2/2 電子商務 選/4/2 2/2 

2.本項異動業經102年1月14日本系101學年第1學期第4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及102年3月11日商管學群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案4 ：保金系日四技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 

說明： 

(一)保金系修訂日四技98、99、100級應修科目表，如附件10-1～10-3。 

1.為推動整學期校外實習，日四技98、99、100級應修科目表新增校外實

習課程「保金職場實習」（選修），實習學分數為9學分每週40小時。 

2.98、99、100級新增「保金職場實習」（選修）課程，原必修課程擬請同

學至保金系夜間部所開設之相同課程修習，並予以認列其學分。 

3.依課務組建議「保金職場實習(一)」與「保金職場實習(二)」分別於上、

下學期開設，應修科目表異動如下： 
入

學 
異動狀

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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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名

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實習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實習 

98 
新增 
課程 

   保金職場實習 選/四/二 9/0/40 

99 
新增 
課程 

   
保金職場 
實習(一) 

選/四/一 9/0/40 

99 
新增 
課程 

 
  

保金職場 
實習(二) 選/四/二 9/0/40 

100 
新增 
課程    

保金職場 
實習(一) 

選/四/一 9/0/40 

100 
新增 
課程 

 
  

保金職場 
實習(二) 選/四/二 9/0/40 

4.本項異動業經 102 年 2 月 20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

規劃小組會議及 102 年 3 月 11 日商管學群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

群會議通過。 

(二)保金系修正日四技99、100、101級應修科目表。 

1.課程名稱及實習時數之修正，依據「101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之

提案五訂定之原則統一修正： 
(1).校外實習課程名稱最後應加上「實習」以資區隔。 
(2).凡屬於暑期實習課程，於課程名稱最後再加上「(暑)」。 
(3).凡屬於海外實習課程，於課程名稱加上「海外實習」。 
(4).有關實習時數，屬於暑期實習及學期實習課程者，實習時數為每週 40

小時，屬於彈性實習課程者，實習時數為學分數之 2 倍。 
(5).校內實習課程，尊重各系專業自行訂定課程名稱，惟應加上「基礎實

作」之名稱。 
(6).非屬校外實習課程請勿加上「實習」二字。 

2.保金系日四技99、100、101級，加開「保金校外實習(暑)」於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學分數為4，實習時數為40小時。課程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入

學 

級

別 

異動狀

況 

課

程 

名

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實習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實習 

101 
新增 

課程 
   保金校外實習(暑) 選/三/一 4/0/40 

100 
新增 

課程 
   保金校外實習(暑) 選/三/一 4/0/40 

99 
新增 

課程 

 
  保金校外實習(暑) 選/三/一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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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項異動業經101年12月24日本系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及102年1月22日商管學群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學群會議

通過。 

(三)保金系修訂日夜四技100、101級應修科目表。 

1.調整日夜四技100級、101級應修課目表中第四學年第一學期「產業實務

講座」至第四學年第二學期。課程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學制 

入

學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實習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學期

學分數/
時數/ 
實習 

日四技 101 更改學期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一 2/2/0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二 2/2/0 

日四技 100 更改學期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一 2/2/0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二 2/2/0 

夜四技 101 更改學期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一 2/2/0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二 2/2/0 

夜四技 100 更改學期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一 2/2/0 

產業實

務講座 
必/四/二 2/2/0 

2.本項異動業經101年12月24日本系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及102年1月22日商管學群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學群會議

通過。 

案5 ：行管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如附件11-1～11-3。 

說明： 

(一)行管系修訂101級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專、二技等應修科目表。 

1.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101 年 2 月 4 日職訓字第

1010110081A 號公告辦理。 

2.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專－日語組，101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如下： 

異動狀況 內容 原 課 程 修 改 後 課 程 備 註 

課程名稱 勞動法規  

選別/年級/學期 選修／二年級／上學期  新增課程 

學分/時數/實習 

無 

2/2  

新增課程 課程名稱 無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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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動狀況 內容 原 課 程 修 改 後 課 程 備 註 

選別/年級/學期 選修／二年級／下學期  

學分/時數/實習 2/2  

課程名稱 職場倫理  

選別/年級/學期 選修／二年級／下學期  新增課程 

學分/時數/實習 

無 

2/2  

3.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專，101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如下： 

異動狀況 內容 原 課 程 修 改 後 課 程 備 註 

課程名稱 生涯規劃  

選別/年級/學期 選修／二年級／下學期  
異動 
學分/時數 

學分/時數/實習 4/4 2/2  

4.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二技，101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如下： 

異動狀況 內容 原 課 程 修 改 後 課 程 備 註

課程名稱 人際關係與溝通  

選別/年級/學期 選修／四年級／上學期  新增課程  

學分/時數/實習

無 

2/2  

(二)本案業經 102 年 3 月 6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及 102 年 3 月 11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商管學群會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 

案由：財金系修正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如附件 12-1～12-9，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財金系修訂日夜間部四技應修科目表，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改入

學級別 
異動 
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數/時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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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改入

學級別 
異動 
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數/時
數 

日四技 
98 級 

新增 
備註欄 

   

九、校外實習(職場態度與倫理實習

(一)、職場態度與倫理實習(二)、
財金職場實習(一)、財金職場實習

(二)、財金暑期實習、財務金融綜

合實習)6 門課程，畢業學分最多

認列至 9 學分。 

夜四技 
100 級 

更改選別 金融行銷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金融行銷 

選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四技 
101 級 

新增課程    財金專業服務 
選修 

 一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夜四技 
101 級 

更改選別 管理學 
選修 

二年級 
下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管理學 

必修 
二年級 
下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二)財金系五專部 99、100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改入

學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日五專 
100 級 

更改 
課程名稱 

人身保險

(下)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保險學(下)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 
課程名稱 

會計學 
必修 

一年級 
上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會計學(上) 

必修 
一年級 
上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會計學 

必修 
一年級 
下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會計學(下) 

必修 
一年級 
下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中級會計

學 

必修 
二年級 
上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中級會計學(上) 

必修 
二年級 
上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中級會計

學 

必修 
二年級 
下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中級會計學(下) 

必修 
二年級 
下學期 

5 學分 
5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金融市場 

必修 
二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金融市場(上) 

必修 
二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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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改入

學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金融市場 

必修 
二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金融市場(下) 

必修 
二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統計學 

必修 
三年級 
上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統計學(上) 

必修 
三年級 
上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統計學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統計學(下)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商用程式

設計 

必修 
三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商用程式設計

(上) 

必修 
三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商用程式

設計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商用程式設計

(下)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保險學 

必修 
三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保險學(上) 

必修 
三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保險學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保險學(下) 

必修 
三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財務管理 

必修 
四年級 
上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財務管理(上) 

必修 
四年級 
上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財務管理 

必修 
四年級 
下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財務管理(下) 

必修 
四年級 
下學期 

3 學分 
3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財 金 資 訊

系統 

必修 
四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財金資訊系統

(上) 

必修 
四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99 級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財 金 資 訊

系統 

必修 
四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財金資訊系統

(下) 

必修 
四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商 業 套 裝

軟體 

必修 
二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商業套裝軟體

(上) 

必修 
二年級 
上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日五專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商 業 套 裝

軟體 

必修 
二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商業套裝軟體

(下) 

必修 
二年級 
下學期 

2 學分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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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改入

學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日五專 
100 級 

更改課程名

稱 保險學 
必修 

三年級 
2 學分

2 小時
保險學(上) 

必修 
三年級 

2 學分 
2 小時 

(二)本案業經本系 101 年 12 月 27 日、102 年 1 月 16 日本系課程規劃小組會

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資管學群（提案十一～十四） 

提案十一 

案由：資訊學群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提請審議。 

案1 ：資管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如附件13-1～13-6。 

說明： 

(一)資管系修訂日四技 99、100、101 級應修科目表。 

1.為配合本系課程規劃，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級別 
異動 
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時數/實習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學期 
學分/ 

時數/實習 

99 
新增 
課程 

   
個資風險

管理 
選/四/一 3/3/0 

100、 
101 

刪除 
課程 

電子商務 
安全 

選/ 
四/一

3/3/0    

101 
刪除 
課程 

資訊安全 
導論 

選/ 
二/一

3/3/0    

(二)資管系修訂日二專 100、101 級應修科目表。 

1.為配合本系課程規劃，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級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時數/
實習

課程名稱 
選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時數/實習 

100 
101 

更改 
課程名稱 

科技法律

與倫理 
必/ 

二/二
2/2/0

科技法律與倫

理(含勞動法

規) 

必/ 
二/二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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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 ：商管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如附件14-1～14-9。 

說明： 

(一)商管系修訂日夜間部100、101級應修科目表。 

1.為配合本系課程規劃、師徒制與專題時程進行教學，擬調整日夜間部

100、101級選修課程開課時序及課程名稱。 

2.異動情形如下表：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 
改 
入 
學 
級 
別 

異動 
情形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名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日 
101  

3/3 3/3 

夜 
101  

更改 
時序 

產業電子 
化專題 

選/ 
三/ 
下 2/2 

產業電子

化專題 
- 

選/ 
二/ 
下 2/2 

日 
101  

3/3 3/3 

夜 
101  

更改 
時序 

辨識系統 
應用 

選/ 
二/ 
下 2/2 

辨識系 
統應用 

 
選/ 
三/ 
上 2/2 

日 
100 
101 

3/3 3/3 

夜 
100 
101  

更改 
時序 

創新管理 
選/ 
三/ 
上 

2/2 

創新 
管理 

 
選/ 
三/ 
下 

2/2 

日 
100 
101  

3/3 3/3 

夜 
100 
101  

更改 
課名、 
開課年級 

企業資源 
規劃專題 
（二） 

選/ 
三/ 
下 

2/2 

企業資源

規劃系 
統導入 

ERP  
system 

implementa
tion 

選/ 
三/ 
上 

2/2 

3.本異動業經101學年度第1學期101年12月27日本系第4次課程規畫小組

會議及101學年度第2學期102年3月14日本系第1次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

過。 

(二)商管系修訂日夜間部99、100級應修科目表。 

1.為配合學群課程規劃，擬調整日間部99、100級應修科目表備註第4項。 

2.異動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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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 
級別 

異動 
情形 

原備註 修改後備註 

日 
99 

100 級 

修改

備註 
4.入學生需依「資訊學群證照暨

競賽輔導辦法」或「致理技術

學院學生通過技能檢定持有證

照獎勵對照表」，取得證照或競

賽 10 點（含）以上方能畢業，

未達點數者應選修學群所開之

補救教學課程，或選修本系所

開之「證照輔導教學」課程，

其所得學分不列計畢業學分。

4.入學生需依「致理技術學院資訊學群

資訊專業能力認證實施辦法」及「致理

技術學院學生取得證照等級暨獎勵標

準表」，取得證照或競賽 10 點（含）以

上方能畢業，未達點數者應選修學群所

開之補救教學課程，或選修本系所開之

「證照輔導教學」課程，其所得學分不

列計畢業學分。 

3.本異動業經101學年度第1學期102年1月21日本系第5次課程規畫小組會

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二 

案由：資管系修改日四技 99 級應修科目表備註欄文字，如附件 13-1，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配合本系課程規劃，修改日四技 99 級入學生應修科目表備註事項。 

(二)備註事項異動對照表如下： 
原備註 修正後備註 

2、本系學生於畢業前應至少完成下列其中

一個課程模組或本校認可之學分學程： 
(1)★資訊整合技術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

該模組選修科目20學分）。 
(2)■企業營運管理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

模組選修科目20學分）。 
(3)●網路資安管理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

模組選修科目 20 學分）。 

2、本系學生於畢業前應至少完成下列其中一

個課程模組或本校認可之學分學程： 
(1)★資訊整合技術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模

組選修科目15學分）。 
(2)■企業營運管理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模

組選修科目15學分）。 
(3)●網路資安管理課程模組（至少應取得該模

組選修科目 15 學分,若僅需要完成網路資安管

理課程模組以符合畢業門檻資格者,得免修資

安學程之實習學分;若欲同時取得課程模組畢

業門檻和資安學程證書者,應完成資安學程規

範之實習學分）。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三 

案由：資管系修改夜四技 99 級應修科目表備註欄文字，如附件 13-2，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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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因畢業學分誤植，故修改夜四技 99 級入學生應修科目表備註事項。 

(二)備註事項異動對照表如下： 

原備註 修正後備註 

1、總畢業學分數至少128學分，其中校

訂必修30學分，系訂專業必修68學

分，系訂專業選修至少36學分。 

1、總畢業學分數至少128學分，其中

校訂必修30學分，系訂專業必修68

學分，系訂專業選修至少30學分。 

(1)選修課程至少三分之二學分需在本

系修課。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四 

案由：資管系因課程規劃變動，致學生重新修讀課程產生抵修問題，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系 101 級課程大綱調整，將 100 級以前一年級程式設計(上)(下)所修之

C#與二年級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上)(下)所修之 JAVA2 對調。 

(二)對調後造成 100 級以前學生重補修無法抵免。 

(三)擬請准許 100 級以前學生重修 101 級以後課程時，已 101 級以後之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上)(下)抵免 100 級以前程式設計(上)(下)；101 級以後之程

式設計(上)(下)抵免 100 級以前物件導向程式設計(上)(下)。 

決議：本案緩議，請註冊組與系主任研議。 

 

提案單位：人文學群（提案十五～十九） 

提案十五 

案由：人文學群各系修訂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案，提請審議。 

案1 ：應英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如附件15-1～15-4。 

說明： 

(一)應英系修訂日夜四技100、101級應修科目表。 

1.日四技三年級上學期「領隊與導遊實務」、三年級下學期「旅遊健康評估

與管理」歸屬為學群選修課程，經本系於 102 年 3 月 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第 2 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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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四技三年級上學期「領隊與導遊實務」選修課程由 2 學分/2 小時調整

為 3 學分/3 小時，經本系 102 年 3 月 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

課程規劃小組會議、第 2 次系務會議及 3 月 8 日 101 學年度第 5 次人文

與生活應用學群會議通過。另，為與日間部課程學分數一致，同時調整夜

四技四年級上學期「領隊與導遊實務」課程，並經 102 年 3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會議及 3 月 18 日第 3 次系務

會議通過。 

3.本異動將回溯至日、夜四技 100 級應修科目表。 

4.日夜四技 100、101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入
學
級
別 

異動 
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年
級/學期 

學分

數/時
數 

課程 
名稱 

(中文) 

課程名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數/ 
時數

日 
100 級 

●更改學

分數及

時數 
●更改課

程類別 

領隊與導

遊實務 
選/三/上 2/2 

領隊與 
導遊實務 

Tour Leader 
and Guide 
Practices 

學選/
三/上 

3/3 

日 
100 級 

●更改課

程類別 

旅遊健康

評估與管

理 
選/三/下 2/2 

旅遊健康 
評估 
與管理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ourism 

Health 

學選/
三/下 

2/2 

日 
101 級 

●更改學

分數及

時數 
●更改課

程類別 

領隊與導

遊實務 
選/三/上 2/2 

領隊與 
導遊 
實務 

Tour Leader 
and Guide 
Practices 

學選/
三/上 

3/3 

日 
101 級 

●更改課

程類別 

旅遊健康

評估與管

理 
選/三/下 2/2 

旅遊健康 
評估 
與管理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ourism 

Health 

學選/
三/下 

2/2 

夜 
100 級 

●更改學

分數及

時數 
 

領隊與導

遊實務 
學選/四/上 2/2 

領隊與 
導遊 
實務 

Tour Leader 
and Guide 
Practices 

學選/
四/上 

3/3 

夜 
101 級 

●更改學

分數及

時數 

領隊與導

遊實務 
學選/四/上 2/2 

領隊與 
導遊 
實務 

Tour Leader 
and Guide 
Practices 

學選/
四/上 

3/3 

5.本異動已於 102 年 3 月 20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規

劃小組會議，102 年 3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以及 102 年 3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二)應英系修訂夜四技100、101級應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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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與日間部課名一致，擬將三年級下學期「時事英文聽力」更名為「時

事英語聽力」，並回溯至 100 級入學生應修科目表。 

2.本異動經 102 年 3 月 7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系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小

組會議、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3.夜四技 100、101 學年度入學應修科目表異動情況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
改
入
學
級
別 

異動狀

況 課程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

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名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

分

數/
時

數 

100 級 
夜四技 
入學生 

●更改課

名 
時事英文 

聽力 
選/三/下 2/2 時事英語聽力

English 
Listening of 

Current 
Affairs 

選/三/下 2/2

101 級 
夜四技 
入學生 

●更改課

名 
時事英文 

聽力 
選/三/下 2/2 時事英語聽力

English 
Listening of 

Current 
Affairs 

選/三/下 2/2

4.本異動亦於 102 年 3 月 20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規

劃小組會議，102 年 3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以及 102 年 3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案2 ：應日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如附件16-1～16-12。 

說明： 

(一)應日系修訂日夜四技99、100、101級應修科目表。 

(二)為落實和執行教育部技職再造政策，縮短學用落差，特別新增因應近年來

服務業蓬勃發展而設計的服務業實務相關選修課程。 

(三)異動如下： 
異動前 異動後 

應修 
科目表 

異動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名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日 

刪除課程 
活動服務

基礎實作 
選/二/上 1/2  

 
  

101 
日夜 

新增課程    
日式服務業

管理實務 

The Practice of 
Japanese-mode 
Service 
Industries 
Management 

選/二/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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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動前 異動後 
應修 

科目表 
異動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名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

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日夜 

更改課程 
名稱 

日本社會

與政治 
選/四/上 2/2 日本社會(一)

Japanese 
Society 
Ⅰ 

選/四/上 2/2 

101 
日夜 

更改課程 
名稱 

日本社會

與經濟 
選/四/下 2/2 日本社會(二)

Japanese 
Society 
Ⅱ 

選/四/下 2/2 

100 
101 
日夜 

更改課程 
名稱 

觀光日語 選/三/上 2/2 服務業日語

The Japanese 
application in 
Service 
Industries 

選/三/上 2/2 

100 
101 
日夜 

更改時數 
及學分 

領隊與導

遊 
實務 

選/三/上 2/2 
領隊與導遊

實務 

 
選/三/上 3/3 

100 
101 
日夜  

新增課程    
日本經營實

務(一) 

The Practice of 
Japanese 
ManagementⅠ 

選/四/上 2/2 

100 
101 
日夜 

新增課程    
日本經營實

務(二) 

The Practice of 
Japanese 
ManagementⅡ 

選/四/下 2/2 

100 
101 
日夜 

刪除課程 
觀光英文

(一) 
選/三/上 2/2  

 
  

100 
101 
日夜 

刪除課程 
觀光英文

(二) 
選/三/下 2/2  

 
  

99 
100 
101 
日夜 

更改學期 
職場倫理

與服務精

神 
必/四/下 2/2 

職場倫理與

服務精神 

 

必/四/上 2/2 

99 
100 
101 
日夜 

更改學期 
產業實務

講座 
必/四/上 2/2 

產業實務講

座 

 

必/四/下 2/2 

(四)本案經 102 年 3 月 20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102 年 3 月 20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以及

102 年 3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案3 ：休閒系各學制各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如附件17-1～17-4。 

說明： 

(一)休閒系修訂日四技101級應修科目表。 

1.為推動全英文教學，擬於日四技101級應修科目表中，大三上學期新增選

修課程「節慶與活動管理(英)」2學分2小時、大三下學期新增選修課程「旅

遊行程設計(英)」， 3學分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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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入
學
級
別 

異動 
狀況 課程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名

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101 
新增 
課程 

   
節慶與活動

管理(英) 
 選/3/1 2/2 

101 
新增 
課程 

   
旅遊行程 
設計(英) 

 選/3/2 3/3 

3.本異動已於102年3月6日本系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及102年3月25日101學年度第6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二)休閒系修訂日四技100、101級應修科目表選修課程「旅遊行程設計」、

「領隊與導遊實務」學分數。  

1.「旅遊行程設計」、「領隊與導遊實務」為休閒系「渡假旅遊」模組之專

業課程，且授課教師建議課程涵蓋範圍過廣，原授課學分數2學分2小
時，無法全數教授，故建議調整日四技100、101級(入學新生)應修科目

表之此2門課程之學分數，並配合調整本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

點」之渡假旅遊模組學分數。 

2.調整異動表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
改
入
學
級
別 

異動

狀況 課程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 
名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數/
時數

100 
修正

學分

數 

領隊與導

遊實務 

選修/ 
3 年級/ 

第 1 學期 
2/2 

領隊與導

遊實務 
 

選修/ 
3 年級/ 

第 1 學期 
3/3 

101 
修正

學分

數 

領隊與導

遊實務 

選修/ 
3 年級/ 

第 1 學期 
2/2 

領隊與導

遊實務 
 

選修/ 
3 年級/ 

第 1 學期 
3/3 

101 
修正

學分

數 

旅遊行程

設計 

選修/ 
2 年級/ 

第 1 學期 
2/2 

旅遊行程

設計 
 

選修/ 
2 年級/ 

第 1 學期 
3/3 

3.本異動已於102年3月6日本系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以及102年3月25日101學年度第6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三)休閒系日四技101級應修科目表新增選修課程「休閒美學」。 

1.為增進本系學生對於休閒生活美學與文化創意之概念，擬於日四技101
級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中，大二上學期新增選修課程「休閒美學」2學
分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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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
改
入
學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課程 
名稱 

(英文)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數/
時數

101 新增課程    休閒美學  選/2/1 2/2 

3.本異動已於102年3月6日本系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通過，以及102年3月25日101學年度第6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四)休閒系日四技100、101級應修科目表新增選修課程「郵輪旅遊」。  

1.為配合本系新增校外實習「郵輪服務」專業領域，擬於日四技100、101
級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中，大三上學期新增選修課程「郵輪旅遊」課程2
學分2小時。 

2.異動如下： 

原課程 修改後課程 修
改
入
學
級
別 

異動狀況 
課程 
名稱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數/ 
時數 

課程名稱 
(中文) 

選課別/ 
年級/ 
學期 

學分

數/時
數 

100 新增課程    郵輪旅遊 
選修/3 年級/ 

第 1 學期 
2/2 

101 新增課程    郵輪旅遊 
選修/3 年級/ 

第 1 學期 
2/2 

3.本異動已於102年3月6日本系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規劃小組

會議，以及102年3月25日101學年度第6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六 

案由：102學年度第1學期日間部與進修部選修通識新開設課程名單，提請審議。

（通識教育中心） 

說明： 

(一)擬開設「通(社)資訊素養與倫理」，課程授課計畫如附件18。 

(二)本案業經102年3月25日101學年度第4次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以及102
年3月25日101學年度第6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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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七 

案由：102學年度第1學期日間部與進修部預定開設選修通識課程名單，如附件

19，提請審議。（通識教育中心） 

說明： 

(一)應校課程委員會要求，102學年度第1學期選修通識課程經中心課程規劃小

組審議通過後，擬提請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本案業經102年3月25日100學年度第4次中心課程規劃小組會議，以及102
年3月25日101學年度第6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八 

案由：休閒系修訂「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鼓勵本系取得國際證照，擬於本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中之

「專業能力檢定或證照」中新增「Aromatherapy(芳療保健師初級) 」證

照，該證照發照單位為美國國家整體芳療協會(NAHA)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olistic Aromatherapy 

(二)修正後之致理技術學院休閒遊憩管理系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如附

件 20。 

(三)本提案已於 102 年 3 月 6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以及 102 年 3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九 

案由：應日系修訂「學生抵免學分作業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系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應修科目表，初級日語更改為必修課程，一學年

8 學分。 

為鼓勵入學時已取得日語檢定一級和二級的學生，避免浪費寶貴的學習時

間，並進一步提升自我能力，特修訂本要點，讓已取得日語檢定一級和二

級的學生可以抵免一年級的初階日語課程，並可申請修習二年級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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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修）。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訂條文 原條文 

六、取得「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一級

證照之入學新生，經申請（如附件 1）
及本系審查通過者，可申請抵免「初

級日語」8 學分並可申請跳修；取得「日

本語能力試驗（JLPT）」二級證照之入

學新生，經申請（如附件 1）及本系審

查通過者，可申請抵免「初級日語」4
學分並可申請跳修。 

六、證照抵免學分規定：取得「日本語能

力試驗（JLPT）」一、二級證照之入

學新生，經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1），
由本系審查通過者，可申請跳修科目

（最多 4 學分）。 

(三)應用日語系「學生抵免學分作業要點」，如附件 21。 

(四)本提案已於 102 年 3 月 20 日本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規劃

小組會議，102 年 3 月 20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以及 102 年 3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6 次人文學群會議通過。 

決議：本案通過，並另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 

一、會資系張石柱主任及財金系蕭晴惠主任反映： 
關於「學生修讀課程有分(上)、(下)時，需修畢(上)和(下)的課程才得以認抵

學分」之規定，請註冊組提供法源出處，或是何次相關會議有提及討論？ 

二、學界代表委員蔡進雄先生（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建議：「應修科目表異動申請表」欄位是否可考量增加「異動原因」供各系

註解，以利未來能瞭解異動當時的考量。 

三、產業界代表委員高瑞堂先生（大昌證券總經理）建議： 
未來各系的實習課程，能集中安排於下學期實施，直接銜接學生就業接軌。 

四、企管系主任建議： 
對於目前課程的排課方式，未來可否放寬或調整一門課同一學期只能開乙次

的規定，如能做「可開二次」的檢討將能使學生校外實習的可行性變高。 

教務長裁示：企管系主任建議事項，請日夜間部課務組與註冊組一起商議。  

 

伍、散會（15：30） 


